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

102年度律動遊戲教學專修研習班
實施計畫
1、 依據：本中心102年度研習行事曆規劃辦理。
2、 研習目標：
（一）加強教師對肢體律動及音樂融入教學活動課程的規劃與設計編排之能力。

（二）透過肢體律動，將音樂及舞蹈融入課程，增加課程多元化。
3、 研習對象： 本市各公私立幼兒園及國民小學低年級教師，對肢體律動教學有濃厚興趣者。
4、 研習日期：102年2月1至2日（星期五至六）。
5、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月23日(星期三)止。
6、 研習人數：依完成報名順序錄取40人，額滿得提前截止報名。
7、 研習課程表(實際課程及授課講座若有更動以網路公佈為準)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課程內涵
	講座

	2/1
（星期五）
	08:55-09:00
	班務說明
	
	

	
	09:20-12:10
	課程設計與分享(一)
	針對幼兒肢體律動做課程設計的分享，並學習規畫不同年齡層的動作編排技巧
	黃永寬
國立體育大學
（2位助教）

	
	13:30-16:10
	分組討論與實作(一)
	透過小組討論的方式，設計適合幼兒的律動遊戲課程，並分組呈現
	黃永寬

國立體育大學
（2位助教）

	2/2

(星期六)
	09:00-11:50
	課程設計與分享(二)
	1. 律動音樂的選擇

2. 暖身動作的教學與帶領技巧

3. 節奏的編排與變化
	黃靖惟

國立體育大學
（2位助教）

	
	13:30-16:10
	分組討論與實作(二)
	分組實際教學與呈現
	黃靖惟

國立體育大學
（2位助教）


8、 研習方式：講授、實作、經驗分享。
9、 研習地點：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臺北市陽明山建國街2號）。
10、 研習時數核發：依據本中心「研習員成績考查要點」暨相關規定，缺席時數不超過五分之ㄧ，
依實際參與研習課程之出席時數核發；所參加之研習班缺席時數超過五分之ㄧ，不核予任何研習時數。
十一、報名方式：請於報名截止日前逕登入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http://insc.tp.edu.tw）報名，並列印報名表經學校行政程序核准後，再由學校研習承辦人進入系統辦理薦派報名。

十二、注意事項：

（1） 本研習於報名截止後3天公佈研習人員名單，請各研習員於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中登錄之電子郵件信箱通知錄取之研習員及其所屬學校，並請自行列印研習通知及準時至本中心參加研習。

（2） 完成報名程序之研習員，倘因特殊緊急事件無法參加者，應於研習前3日告悉本中心，並依程序辦理取消研習。

（3） 為珍惜教育資源，經報名錄取人員不得無故缺席；如無故不出席亦未請假累計達三次者，將於「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系統上暫停該員報名本中心研習班之權利三個月。另為維持研習品質，本研習班不接受現場報名，請欲參加之學員於報名截止日前完成報名程序。

（4） 為尊重講座及研習同儕，參與研習請務必準時，以免影響課程進行。遲到或早退超過20分鐘以上者，須請假1小時。另本中心亦不接受「研習代理」及「輪流上課」等情事，敬請配合。
十三、聯絡方式：本中心教務組許雅淳小姐，電話：2861-6942轉217。E-mail：angolaya@gmail.com
十四、研習經費：本研習班所需經費由本中心研習經費項下支應。

十五、本實施計畫陳本中心  鈞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